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2016 年 10 月修订）》等有关

规定，我们作为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

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海能达通信（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我们对提交本次会议的《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海能达通信

（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进行了审议，认为本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为了更好的拓宽海外投融资渠道，

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加速推进公司全球化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我们同意公司以自

有资金及银行融资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海能达通信（香港）有限公司增资不超过港

币 101,000 万元（折合人民币约 89,878.89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有利于为

公司未来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关于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额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我们对提交本次会议的《关于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额度的

议案》进行了审议，认为本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为顺利实施海外并购，实现公司全球化战略的目标，减少公司资金压

力，我们同意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申请 4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并

购贷款额度。授权董事长陈清州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

文件。 

 



 

  

三、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新增银行授信额度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对于银行借款、承兑汇票、信用

证、保函、贸易融资等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此前授予的授信额度已不足以满足公

司对上述业务的需求。进一步新增的银行授信额度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发展对资

金的需求，从而为公司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正常，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向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和渣

打银行深圳分行申请合计人民币 6 亿元的授信额度。授权董事长陈清州先生全权

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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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OUYANG HUI     

（欧阳辉） 

 孔祥云  陈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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